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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0 月 22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收到乌拉圭依照第 1624(2005)号决议提交的报告(见附

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主席 

埃尔图鲁尔·阿帕坎(签名) 



S/2010/572  
 

10-62417 (C)2 
 

2010 年 10 月 22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乌拉圭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反恐怖主义委员会致意，并随函转递乌拉圭依照

第 1624(2005)号决议提交的报告(见附文)。 

 顺致崇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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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原件：西班牙文]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依照1995 年 12月 11日联合国大会第50/53 号决议以

及安全理事会第 1269(1999)号决议执行部分第5段和第 1624(2005)号决

议规定提出的报告 
 
 

1. 为禁止煽动实施恐怖主义行为采取的措施。 

1.1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批准了下述反恐怖主义国际公约： 

• 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 

• 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 关于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公约 

• 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

约 

• 关于在航空器内进行犯罪和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 

• 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 

• 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 

• 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 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 

• 美洲国家反恐怖主义公约。 

1.2 根据普通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法律的适用范围，乌拉圭可对恐怖主义

问题国际条约的规定行使管辖权。在这方面，值得指出的有刑法第 9条所述

的属地原则以及第 10 条所述的主动与被动国籍原则，而且后一条涵盖了乌

拉圭今后新加入的国际条约在批准之前的一切可能情况。 

1.3 2004 年 9 月 23 日批准的第 17 835 号法——“加强预防洗钱和资助恐怖

主义行为的机制”，虽然没有规定恐怖主义的自动刑事定义，但在第 14 和 15

条规定了刑法既定罪行的加重情节；如果 终意图是“对平民或其他任何不

直接参与武装冲突局势下敌对活动的人造成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而且该行

为的性质或背景显示其目的是为威吓人民、政府或国际组织采取或不采取某

项行为”，则属于相关国际文书规定的恐怖主义行为。这方面规定来自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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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乌拉圭于 2004 年 1 月 8 日批准了

这项公约。 

1.4 因此，乌拉圭东岸共和国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624(2005)号决议的呼吁，

加强了禁止煽动或威慑实施恐怖行为的法律机制。 

2. 拒绝为任何根据可信的相关信息有充分理由认为曾犯下这类行为的人提供

保护。 

2.1 乌拉圭法律框架不禁不予保护，而且要求对每个案件启动司法程序。 

3. 加强本国国际边界的安全，包括杜绝伪造旅行证件，并尽量加强识别恐怖分

子和保证旅客安全的程序，以防止犯下有关行为的人进入本国国境。 

3.1 乌拉圭政府一贯关切边界安全，因此安排了各种机制，加强在每个边境

站互动的各个机构之间的合作。 

3.2 行政权第 77 741 号决议设立的“恐怖主义问题联络处和数据库”，可与

管制边境站的所有主管安全机构进行接触；另外还与所有邻国签署了合

作协定，有关私营运输企业之间也承诺开展合作。 

3.3 乌拉圭政府还在考虑采取关于印制旅行证件和控制移民进出乌拉圭领

土的新技术机制，并增加国家移民局、国家海关署、航空警和国家海防

队工作人员的培训进修机会。 

4. 在国际上作出努力，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增进它们之间的了解，致力

防止不分青红皂白地侵犯不同的宗教和文化。 

4.1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积极参与区域、大洲和世界范围内现有的各种机构，

以促进各国之间的对话和加强理解。 

4.2 乌拉圭是美洲国家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成员，行政权第 1519/001 号决议

指定国防部副部长为乌拉圭在该委员会的代表，内政部副部长为替补。 

5. 根据依国际法承担的义务，采取一切必要和适当的措施，制止煽动基于极端

主义和不容忍的恐怖行为，防止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颠覆教育、文化和宗教机构。 

5.1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充分采取民主共和政体，各政治、教育、文化和宗教

机构是其和平民主共处的支柱；然而，依照上述规定，国家设有防止、威慑

和惩治企图破坏这些机制的恐怖主义行为的机制，并有独立的法律体制处罚

这方面的违法者，确保这些罪行的罪犯得到正当程序保障，并充分遵守人权

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准则。 

6. 各国必须确保为实施第 1624(2005)号决议第 1、2和 3 段而采取的任何措施，

符合它们依国际法，尤其是国际人权法、难民法和人道主义法承担的所有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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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政府遵守国际法，包括保护人权、庇护权和国际人道

主义法的国际法。 

6.2 在这方面，乌拉圭目前正准备改善各个监狱的监禁条件，提高囚犯的生

活质量，并推行新的监禁方式，优先注重复建和重返社会，同时防止囚犯之

间极端化和囚犯可能汇集到有组织犯罪或恐怖性质的组织。 

 


